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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评工作流程

专家组主要采取听取汇报、实地查看、查阅资料、组织座谈

和专家评议等方式，对学校 2013 年以来的资产管理情况进行现

场综合考评。

（一）听取汇报。学校汇报国有资产管理总体情况、自查自

评工作开展情况，以及资产管理工作经验、存在问题和整改措施

等（不超过 30分钟）。

（二）实地查看。现场查看学校资产管理机构设置、制度建

设、管理体系、人员配备、工作流程、系统运用和实物资产条形

码管理等，对资产账卡、账实一致性进行抽查验证。

（三）查阅资料。重点核查以下事项：

1．基础管理方面：学校资产账册完整准确性和管理档案规

范性，核对资产系统与财务系统中固定资产总账的一致性，查看

资产统计报告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2．过程管理方面：(1)资产配置中的计划编制、预算执行、

科学配置以及招标采购等情况；(2)自用资产履行调拨、调剂手

续，大型仪器设备和大额投资项目组织专家验收和及时登记录入

系统，定期组织资产清查和盘点，无形资产按规定使用管理等情

况；(3)资产出租、出借和对外投资按规定进行集体决策、科学

论证、风险评估、公示和履行报批手续，申请处置资产与实际处

置资产的数量和名称完全一致，通过招标或市场调研确定租金，

签订相应合同并按合同实施严格管理，对外投资按规定进行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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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变更和注销，收益按规定进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等情况；

(4)资产处置手续完备性和程序合规性，资产处置集体决策并公

示，超出学校权限的处置事项按规定报批，进行资产评估，交易

程序和交易价格符合规定，按要求进行电子设备报废处置等情

况。

3．信息化建设方面：指定专人负责资产系统的数据维护，

在系统中进行资产配置、占有、使用、处置、收益的动态管理，

资产标签与系统记录一致等情况。

4．绩效管理方面：学校按规定进行资产绩效管理，以及进

行绩效考核等情况。

（四）组织座谈。组织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院系资产

管理人员座谈，听取对加强高校资产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不超过

60分钟）。

（五）专家评议。专家组对照《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

产管理考核评价表》（苏教财〔2013〕4号附件），根据现场核查

情况，在认真评议基础上，逐项进行评价打分并提出专家意见。

以下事项中，如核查出一起违规行为，则所涉“考核评价内容”

的评分为零：(1)资产配置未按规定招标采购;(2)资产出租出借、

对外投资发生违反《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

法》（苏教规〔2011〕2号）中第 30、43和 45条规定的；(3)出

租出借、对外投资或资产处置未按规定报批;(4)出租出借、对外

投资或资产处置收益未按“收支两条线”规定管理;(5)实际处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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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与批复同意处置的资产数量和名称不一致。

专家评议结束后，由专家组向学校反馈现场考核评价中发现

的问题，并就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专家评

议结果经省教育厅审定后公布，不现场反馈学校。

三、学校需准备的材料

（一）学校国有资产管理考核评价自查自评报告及其附件材

料；

（二）学校资产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三）学校各类资产账册和管理档案；

（四）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的学校资产统计报表；

（五）2013－2015 年期间，学校资产配置预算、实际执行

和招标采购情况，组织开展清查盘点、账目核对、人员培训、出

租出借、对外投资、资产处置等相关资料；

（六）学校国有资产面向校内外开放共享及使用情况；

（七）其他有关资料。

四、考评工作要求

（一）请学校认真准备国有资产管理考评材料，全面客观地

汇报工作情况，积极配合考评专家组工作。学校提供材料要求真

实、准确、完整，不得弄虚作假。

（二）专家组在校期间，食宿等一律由学校安排在校内招待

所、食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安排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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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省省省级级级级考考考考评评评评分分分分组组组组安安安安排排排排表表表表
第一批：5月 16-20日

分分分分 组组组组 时时时时间间间间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5 月 16 日 南京审计大学

5 月 17 日 南京工业大学

5 月 18 日 南京财经大学

5 月 19 日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第 1组

5 月 20 日 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5 月 16 日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5 月 17 日 南京艺术学院

5 月 18 日 南京林业大学

5 月 19 日 江苏开放大学

第 2组

5 月 20 日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5 月 16 日 南京邮电大学

5 月 17 日 南京中医药大学

5 月 18 日 江苏警官学院

5 月 19 日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第 3组

5 月 20 日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 月 16 日 江苏师范大学

5 月 17 日 徐州医科大学

5 月 18 日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第 4组

5 月 19 日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第 5组 5 月 16 日 淮阴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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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 淮阴师范学院

5 月 18 日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 月 19 日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批：5月 31日-6月 3日

分分分分 组组组组 时时时时间间间间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5 月 31 日 苏州大学

6 月 1 日 苏州科技大学

6 月 2 日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第 1 组

6 月 3 日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 月 31 日 常州大学

6 月 1 日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6 月 2 日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第 2 组

6 月 3 日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 月 31 日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6 月 1 日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6 月 2 日 江苏科技大学
第 3 组

6 月 3 日 江苏省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

5 月 31 日 南通大学

6 月 1 日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 月 2 日 常熟理工学院
第 4 组

6 月 3 日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 月 31 日 淮海工学院

6 月 1 日 盐城师范学院

6 月 2 日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第 5 组

6 月 3 日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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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财政厅。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6年 5月 3日印发


